
1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

为课税对象，是为了调节资源级差

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

收的一种税。按照“普遍征收，级

差调节”的原则，所有开采者开采

的所有应税资源都应交纳资源税，

而且对开采中优等资源的纳税人还

要相应多交纳一部分资源税。我国

现行的资源税具有以下特点：

（1）资源税只对特定的资源征

税。从理论上讲，作为资源税的课

税对象是自然资源，限于具有商品

属性的国有自然资源，如矿藏、水

源、森林、山岭、草原、滩涂等。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却不是把各种自

然资源都列为课税对象，只是把级

差收入比较大、资源较为普遍的矿

产品及盐等资源列入征税范围。

（2）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征收

方法，实行差别税率。不同的纳税

人由于开采同一应税产品的资源条

件（如资源品位、储量及开采难易

等因素）存在差异，因而会存在级

差收益现象。资源税是根据纳税人

开采资源条件的优劣及资源级差收

入的大小实行分等分档差别征税

制，一般是按吨、立方米等单位确

定应税产品的税率。对资源条件

好、负担能力强的，单位税额就相

应高一些；反之，单位税额就相应

低一些。这种差别单位税额制使资

源税与从价定率征收的税种不同，

也可与实行统一税率或税额的多种

税种区分开来。如此不仅使得资源

税征收方法简便易行，而且可以根

据资源条件直接确定不同的单位税

额，从而有利于充分调节级差收

入，促进矿山企业加强经营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3）资源税兼有受益性和强制

性的特点。在我国，国家是自然资

源的所有者，又是政治权利的行使

者。资源税的实质是国家凭借其政

治权利和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而对

开采者征收的一种税，是国家采用

税收手段收取的自然资源所有权的

经济报酬。它体现了有偿开发利用

国有资源，具有税收的强制性、固

定性等特征。

2　资源税的征收办法

我国资源税的历史悠久，从周

代的“山泽之赋”开始，历代王

朝和旧中国政府均对矿冶资源、山

林资源及盐业等资源课税。1984 年

国务院发布《资源税条例（草

案）》，开征了资源税；1 9 9 3 年重

新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

暂行条例》，扩大了征收范围，并

将盐税并入资源税，从1994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课税对象及其纳税人。我

国自然资源分布面广且不均，资源

条件差别很大。开征资源税的主要

目的在于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促

进国有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

等。它是对开发自然资源的单位和

个人就其开采生产的资源产品数量

征收的一种税，其纳税人包括从事

开采应纳资源税产品的国营企业、

集体企业及其他单位和个人。

（2 ）计税依据。我国对资源

税实行从量定额征税，其课税数量

以纳税人开采或生产的应税产品的

实际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作为计税

依据（减征或者免征资源税者除

外）。当纳税人不能准确提供应税

产品销售数量或移送使用数量时，

以应税产品的产量或主管税务机关

确定的折算比例换算成的数量为课

税数量。应纳税额计算方式如下：

①纳税人开采或生产应税产品销售

的，应纳税额= 本期实际销售数量

×资源税税率；②纳税人开采或生

产应税产品自用的，应纳税额= 本

期自用数量×资源税税率。

资源税税率采用幅度固定税

额，在不同开采者之间体现级差。

资源条件好的税率高些，资源条件

差的则税率低些。纳税人应在规定

的纳税期限内按照相关规定将应纳

税款向应税产品的开采或生产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3　资源税征收政策对矿山企业的

消极影响

资源税的征收对于调节资源条

件差异所形成的资源级差收入，促

进国有资源合理开采等方面有着积

极的意义。但1 9 9 4 年税制改革以

后，不仅征收的范围得到扩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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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税率也得到提升（对冶金矿山企

业尤为明显）。高税率及征收环节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带来如下消极影

响 。

（1）加重了矿山企业的税收负

担。以某冶金矿业公司为例，税改

前每吨原矿交税费1.47元，税改后

达到14～15 元，这使得矿山企业无

法忍受。资源税的增加直接导致了

矿山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而同一

品质的原矿在市场上只能卖同一价

格，生产成本的增加必然减少矿山

企业的利润空间。针对目前矿业经

济不景气的状况，资源税税率的提

升的确使矿山企业的经营状况下

降 。

（2）使矿山企业在不同时期的

税负苦乐不均。矿山企业像生物有

机体一样，存在一个诞生、成长、

成熟及衰老的周期。与此相对应，

它的经济效益也具有周期性。但是

现实中，对其征收资源税却像其他

税种一样，是采用同一刚性标准来

对待它的整个发展过程，这显然具

有不合理性。例如，在矿山企业的

成长期和成熟期，由于它的经济效

益好，采用同一资源税率征收，从

征税目的而言，基本上起不到调节

作用。相反，在衰老报废期，因

矿山企业的经营状况逐步恶化，依

然采用这一税率对它征税只会加重

矿山企业的税负，促使它提前结束

生命周期。

（3）会助长破坏和浪费国家资

源。矿山资源税是以纳税人开采或

生产的应税产品的实际销售数量或

自用数量作为计税依据，它以矿山

为标准，并不区分某一矿山的富、

贫矿段，即在同一矿山开采1 吨富

矿与1 吨贫矿是缴纳同样的资源税。

但是，开采富矿比开采贫矿的经济

效益要好，如果矿山企业过于强调

经济效益，便很可能会产生采富弃

贫之类的消极现象。再则，有一些

矿山总在不同程度上享有资源税缓

征、减免等优惠政策。为了充分享

用这些优惠政策，尽最大可能获取

资源税的减免，追求在优惠期内达

到最大的经济效益，部分矿山企业

就很可能采取采富弃贫、采易弃

难、采大弃小的方式来加大矿产资

源开采量，从而导致国家资源的破

坏和浪费。

（4 ）难以杜绝虚报、少报资

源税或腐败现象。矿山企业取得采

矿权后，在资源开采权有效期内，

税务部门对其应纳资源税存在一定

程度的监管困难。很明显，假如某

一矿山在办理了资源开采证后，有

关联的选矿经营业务，所耗矿石有

自产的，也有外购的，当它有意要

规避资源税时，会提前或推后核算

销售和移送矿石时间，税务部门难

以准确掌握矿山企业的开采数量，

从而虚报、少报资源税。再则，资

源税主要用于调整级差收益，其税

率的确定存在着很大的主观性，一

些矿山企业（尤其是私营业主）为

了少缴纳资源税，争取尽可能低的

资源税率，可能要贿赂部分税务官

员，从而导致腐败现象产生。

4　矿山企业资源税征收政策调整

构想

为了使所征收的资源税能够更

加科学合理地调节级差收益，促进

矿产资源合理地开发利用，防止矿

山企业为了眼前利益将资源过度开

发和把环境污染的损失转移给社会

和未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税征

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必要对我

国矿山企业资源税的征收政策进行

调整。

（1）加强资源税的法制体系建

设。应在坚持《宪法》及《税收

征管法》等有关原则基础上，用法

律的形式规定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税负水平与税率幅度、征管方式、

税款归属及优惠政策等，从而使适

用税率的确定等有章可循，使资源

税的确定更加公平合理，进而相对

避免虚报、少报资源税或腐败等现

象发生。

（2）增强资源税的宏观调控能

力。我国通过几次税制改革，增加

了税收宏观调控内容，扩大了税收

宏观调控范围；但是，税收宏观调

控的实际效率仍然不高。通过资源

税制的进一步改革和优化，要逐步

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源税制，

优化税制结构，从宏观上调节社会

总供给及总需求结构，实现总量的

平衡，使现有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进而相对避免资源破坏和浪费等现

象发生。

（3）建议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

资源税率。因矿山企业的生产成本

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其收

益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资源税作

为调整级差收益的税种，它的税率

也应随着开采阶段的变化而及时调

整。例如，矿山企业在成长期与成

熟期，由于开采条件较好，经济效

益也比较好，对其宜采用偏高的资

源税税率政策。这样做既有利于保

证国家及时取得税收收入，也不会

影响矿山企业的经营，并有利于提

高矿山企业对资金和资源的使用效

率。相反，在矿山衰老临近报废

期，则宜采用偏低的资源税税率政

策，以减轻矿山企业的税负负担，

从而相对避免避税等行为发生，并

促进其资金积累和应对矿山企业转

型。其实，在矿山衰老阶段不采用

偏低的税率政策，很多矿山企业也

因经营状况恶化而难以及时纳税；

采用偏低的税率政策，虽然会对国

家的税收造成一定影响，但前期多

征收的资源税可以弥补这一阶段的

损失，总的来说还是可以维持国家

总资源税收入的不变。实施这种随

矿山企业周期变化的资源税政策有

其积极作用，但这种政策的制定会

有一定难度，矿山企业生命周期在

阶段划分上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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